
轉  型  遷  廠  或  關  廠  計  畫  

壹、工廠基本資料

詳如核定輔導期限申請書內容

貳、工廠現況說明（製程、相關機器設備、污染防治設備設置情形）

簡要說明，並得以圖示表現，表格不足可自行延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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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轉型、遷廠或關廠(請擇一填寫)規劃說明

□轉型

一、轉型後是否仍屬工廠管理輔導法所稱工廠

□是，預計將於111年 3月 19日前申請納管

□否，預計轉型之產業                    

二、轉型後產業

產業類別

(2碼_中類)

轉型後主要產品

3碼_小類 4碼_細類

是否屬低污染產業 □是  □否

三、轉型後建築土地使用說明：

廠地面積

登記面積
㎡

實際使用面積
㎡

廠房面積
㎡

建築物面積

四、轉型後預計使用電力容量、熱能及用水量

使用電力容

量、熱能

馬力
合  計 瓩

瓩

工廠用水量(含工業用水及民生用水) 立方公尺/日

五、轉型後員工人數：   人

六、轉型期程

(一)預計完成期限：   年   月   日前完成轉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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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轉型工作時程表(表格不足可自行延伸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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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逾期未完成轉型規劃：□遷廠  □關廠

註：

1. 自中華民國109年 3月 20日起2年內完成轉型從事低污染事業，且非屬本部或直轄市、縣

(市)主管機關公告不宜設立工廠者，得適用工廠管理輔導法第28條之5規定。

2. 如未於原訂期限內完成轉型，改以遷廠及關廠方式辦理，轉型、遷廠及關廠之合計期限不得

逾直轄市、縣(市)主管機關核定之輔導期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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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遷廠

一、遷廠後產業說明

□未變更

□變更

產業類別

(2碼_中類)

主要產品

3碼_小類 4碼_細類

   

是否屬低污染產業 □是  □否

二、遷廠地點土地建物說明

(一)□尚未尋得遷廠地點

(二)□已尋得遷廠地點

□尚未取得使用權

□已取得使用權

1.遷廠後地址：    

2.遷廠後地號：           段    地號

3.遷廠後土地使用分區：

廠房面積  ㎡

建築物面積  ㎡

4.遷廠後預計使用電力容量、熱能及用水量

使用電力容

量、熱能

 馬力
合  計  瓩

 瓩

工廠用水量(含工業用水及民生用水) 立方公尺/日

三、遷廠後員工人數：   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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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遷廠期程

(一)預計完成期限：   年   月   日前完成遷廠

(二)遷廠工作時程表(表格不足可自行延伸)

辦理事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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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遷廠後原有土地及建築物使用規劃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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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關廠

一、關廠期程

(一)預計完成期限：   年   月   日前完成關廠

(二)關廠工作時程表(表格不足可自行延伸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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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關廠後原有土地及建築物使用規劃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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